
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3 年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合计 178

万元，用于办案业务相关支出、购置各类业务及综合设备支

出等。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保障检察机关切实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动四大检察、

十大业务稳步发展，依法打击惩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

稳定，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

保障办案过程中各类检察业务经费开支、保障“两房”

正常运转、完成业务及综合设备的更新换购，推动检察工作

信息化、数字化升级改造。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绩效评价目的：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存在必要性，突出项

目管理的规范性，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进一步规范项

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规范项目资金使用。

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绩效评价的对象为检察院中央和

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项目绩效评价坚持专款专用的经费使用

原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公正、

实事求是的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

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3 年度换装 反映 2023 年度换装人数 反映 2023 年度换装人数

参加业务培训人数 反映2023 年度参加业务培训人数
反映 2023 年度参加业务培训

人数

车辆运行数量
反映保有执法执勤车及公务用车

数量

反映保有执法执勤车及公务用

车数量

装备更新购置数量 反映 2023 年度新购置装备 反映 2023 年度新购置装备

出差次数 反映 2023 年度因公出差次数 反映 2023 年度因公出差次数

案件办理数量 反映 2023 年度办理案件数量 反映 2023 年度办理案件数量

质量指标

案件办理质量
反映案件办理质量，是否存在错

案、瑕疵类案件

反映案件办理质量，是否存在

错案、瑕疵类案件

装备采购验收情况 反映采购设备验收情况 反映采购设备验收情况

食堂运行 反映食堂运转情况 反映食堂运转情况

时效指标

装备按时交付 反映采购设备按时交付情况 反映采购设备按时交付情况

各类支出按时给付 反映是否存在不及时支付情况 反映是否存在不及时支付情况

规定时限内办结各类

案件

反映所有案件是否在规定时限内

办结

反映所有案件是否在规定时限

内办结

成本指标
合理确定装备采购方

式，确保合理成本

反映通过成本指标分析，确定成

本是否合理

反映通过成本指标分析，确定

成本是否合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反映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对保

障经济健康发展，营造法制化营

商环境作出的贡献

反映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对

保障经济健康发展，营造法制

化营商环境作出的贡献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反映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在解

决市场纠纷，保护市场公平交易，

保护群众人身财产权益等作出的

贡献

反映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在

解决市场纠纷，保护市场公平

交易，保护群众人身财产权益

等作出的贡献

充分发挥装备更新带

来的办公、办案效率的

提升

反映装备更新对工作效率提高的

情况

反映装备更新对工作效率提高

的情况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司法公信建设情况

反映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公正高效

廉洁，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和权威

的情况

反映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公正高

效廉洁，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和

权威的情况

满意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当事人满意度 反映案件当事人满意程度情况 反映案件当事人满意程度情况

司法便民满意度 反映司法业务便民满意度情况 反映司法业务便民满意度情况

装备使用人满意度 反映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情况 反映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情况

评价方法：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全面评价、现场

核查与综合分析相结合以及民调的评价方法。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根据县财政局绩效管理股部署安排，县检察院精心准备

绩效评价工作，结合绩效目标与实际完成度情况，开展综合

评分并撰写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组织实施

首先了解基本情况。调取全院办案业务、装备业务指标

完成情况，听取财务相关负责人对于项目资金落实以及使

用、财务管理情况、资金落实及使用情况等项目资金具体情

况。

3.分析评价

通过分析办案业务相关评价资料，使所有评价人员充分

了解项目绩效情况，掌握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小组成员根

据听取介绍等一系列的评价举措，再对照评价指标和评价标



准进行评分。确保评价结果的独立、客观、公正以及实事求

是。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对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进行了绩效自评，对项目概况、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项目绩效完成情况进行了说明。

2023 年，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年度预

算 178 万元，全年执行数 160.98 万元，预算执行率 90.44%，

预算执行自评得分 9.04 分。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中绩效指标有二处执行存在偏差。一是装备更新购

置指标未完成预期目标（≥35 件），实际完成装备更新购置

29 件，原因：1.院史馆建设项目已完成，尚未办理审计决算，

设备暂未登记入账；2.从严控制装备配置。改进措施：下一

步合理设置业务装备购置数量指标。二是成本核算方式粗

糙，缺乏科学性，有待进一步细化。改进措施：涉及成本性

支出需要从整体中剥离细化，发挥成本性指标的制约作用。

绩效指标执行自评得分 86.6 分，结合预算执行自评 9.04 分，

合计自评总分 95.64 分，自评结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县财政局下达我院检察院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

178 万元，用于办案业务、装备业务项目。

（二）项目过程情况。

办案业务全部用于办理案件各项开支，包括办公费、印



刷费、邮电费、水费、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

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装备

业务主要用于业务及综合保障类设备的更新换购以及被装

购置费。我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财务会计管理规定和要求记

账、入账。财政部门对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不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

情况；不超标准开支情况。严格把关资金管理、费用支出进

行监督。中央和省特定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按时按质办结各类

案件 1100 件、更新设备装备 29 件、保障出差 420 次、换装

31 人、保障 7 辆执法执勤车辆年度开支、保障培训 13 人次、

保障食堂正常运转。依法惩治犯罪，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发挥检察监督实效，维护社会安定稳定，有效解决经济纠纷，

保护市场公平交易，保护群众人身财产权益，确保执法办案

公正高效廉洁，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和权威。

（四）项目效益情况。

我院内设业务部门负责办理上级院及本地移送的各类

案件，严格按照《舒城县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进行开

支。最大限度保障办案需求，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根据需求及时更新换购各类业务及综合设备，推动检察

业务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该项目做到了管理规范，程序到

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各项满意度指标均达到预期目

标。项目评价优。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从检察机关业务实际出发，量化考核指标，做到考核有

依据，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价值。确保后期项目绩

效监控、项目绩效自评以及部门绩效评价有实效。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转移支付资金分别作为二个项目下达，并作为二个项目

独立开展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际上，这二个项

目性质相同，支出内容和方向也完全一致，但在开展绩效自

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需进行拆分，存在不合理性。

七、有关建议

建议分批次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能合并开展绩效目标

设定、绩效自评及项目支出评价工作。


